最高法发文规范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关系

上级法院有权提级管辖特定案件

（ 2011-01-29 ） 稿件来源： 法制日报司法

　　本报北京1月28日讯　记者周斌 为进一步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的审判业务关系,明确监督指导的范围与程序,保障各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,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《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》。

　　意见强调,上级法院应依法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；明确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进行指导的范围与方式；对案件请示做法进行了诉讼化改造；明确了上级法院对特定类型案件提级管辖的权力；进一步规范了发回重审程序；进一步规范了高级法院发布审判指导文件的程序和内容。

　　最高法司改办负责人表示,完善上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关系,既是中央部署的深化司法改革的项目,也是人民法院“三五改革纲要”部署的重点改革任务。今后,最高法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,结合意见实施情况,尽快制定关于案件提级管辖、移送管辖的实施细则,确保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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